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檔 號：CB4/SS/8/14 立法會CB(4)707/14-15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司法機構

政務處審閱 ) 
 
 

研究有關競爭事務審裁處擬採納的程序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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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 , SBS, JP 
湯家驊議員 , SC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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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I項  

 
司法機構政務處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 
張淑婷女士  
 
高級政務主任 (發展 ) 
梁凱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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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  
 
高級助理民事法律專員  
關奕濠先生  
 
署理助理民事法律專員  
高皓輝先生  
 
高級政府律師  
勵啟鵬先生  
 
高級政府律師  
潘漢英女士  
 
署理高級政府律師  
陳毅謙先生  
 
署理高級政府律師  
張裕君小姐  
 
政府律師  
卓芷穎小姐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4)2 

蘇美利小姐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2 

曹志遠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4)2 
陳慧青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4(2) 
阮敖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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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主席  
 
  在與會委員中於立法會排名最先的石禮謙

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  
 
2.  石禮謙議員請委員提名小組委員會主席的

人選。梁國雄議員提名郭榮鏗議員，提名獲石禮謙

議員附議。郭榮鏗議員接受提名。由於並無其他提

名，石禮謙議員宣布郭榮鏗議員當選為小組委員會

主席。  
 
 
II. 與司法機構政務處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4)632/14-15(01)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題 為

"擬議《競爭事務審裁處

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則

的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的

文件  
 

立法會

CB(4)632/14-15(02)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題 為

"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與

原訟法庭在程序上的主

要差異 "的文件  
 

立法會

CB(4)632/14-15(03)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題 為

"競爭事務審裁處、土地

審裁處及小額錢債審裁

處 在 程 序 上 的 主 要 差

異 "的文件  
 

立法會

CB(4)632/14-15(04)號
文件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題 為

"選定的普通法司法管

轄區中適用於競爭案件

相關的法院的規則及程

序 "的文件  
 

立法會

CB(4)632/14-15(05)號
文件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於

2015年 3月 5日的來函，

函中提供以下所要求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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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違反《競爭條例》

(第619章 )(下稱"《條

例》 ")第 6條訂定的

第一行為守則與違

反《條例》第21條訂

定的第二行為守則

之間的關係；及  
 
(b) 公眾人士因應違反

《條例》的行為尋求

補救的程序。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2015年 2月 16日會議

的 立 法 會

CB(4)493/14-15(03) 號

文件附件B 
 

⎯ 對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4章，附屬法例A)的擬

議修訂的標明修訂文本

立法會

CB(4)632/14-15(06)號
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背景資料簡介  

 
3.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利益申報  
 
4.  梁君彥議員申報，他是競爭事務委員會

(下稱 "競委會 ")的委員。  
 
討論  
 
5.  應主席之請，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
向 委 員 簡 介 立 法 會 CB(4)632/14-15(01) 至 (04) 號
文件。  
 
6.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表示，司法機構

政務處已經就競爭事務審裁處 (下稱 "審裁處 ")擬採

納的下列規則擬稿，諮詢各持份者 (包括香港大律師

公會、香港律師會及競委會等 )︰  



經辦人／部門 

 

 5

 
(a) 《競爭事務審裁處規則》(下稱 "《審裁處規

則》")︰為配合審裁處可能須要處理的不同

類別的法律程序，列明審裁處的程序規則； 
 
(b) 對《高等法院規則》 (第 4章，附屬法例A) 

(下稱 "《高院規則》 ")的擬議修訂︰訂定

(i)審裁處與原訟法庭之間移交法律程序的

程序；及 (ii)向上訴法庭提出針對審裁處所

作決定的上訴許可申請的程序；  
 
(c) 《競爭事務審裁處費用規則》︰列明審裁

處使用者基於不同原因而須支付的費用；

及  
 
(d) 《競爭事務審裁處訴訟人儲存金規則》︰

目的與高等法院相關法例相若，即在於規

管審裁處訴訟人儲存金的管理，包括如何

向審裁處交存及支取訴訟人儲存金、儲存

金的投資、向個別訴訟人的儲存金賬戶派

發利息，以及就儲存金擬備經審計的周年

財務報表。  
 

司法機構政務處  

司法機構政務處在優化規則擬稿時，已考慮各持份

者的意見。所有持份者整體上支持擬議修訂。應委

員的要求，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同意提供兩

個法律專業團體所提出的意見，以及司法機構對該

等意見的回應。  
 
7.  鑒於根據《條例》第 110條，任何人因被裁

定屬違反行為守則的作為而蒙受損失或損害，才可

提起後續訴訟。助理法律顧問 2詢問，規定該人亦

須如在原訟法庭提出其他民事申索的原告人般，將

申索陳述書送交存檔 (《審裁處規則》第 93(1)(b)條
規則 )的理據為何。助理法律顧問 2詢問，《審裁處

規 則 》 第 93(1)(b) 條 規 則 是 否 有 悖 於 《 條 例 》

第 144(3)條的精神和政策原意。該條訂明，在符合

秉行公義的原則的前提下，審裁處進行其法律程序

時，須盡量不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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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構政務處  

 

8.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解釋，《審裁處

規則》規定申索人亦須將申索陳述書送交存檔的原

因是，根據《條例》提出的後續私人訴訟的性質與

原訟法庭訴訟的性質類似。原訴申索通知書及申索

陳述書指明了所需的不同資料。應委員的要求，為

更方便法庭使用者，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承
諾研究提出後續訴訟的程序及／或所需的資料是

否可予簡化。  

 
9.  鑒於在原訟法庭提出申索的訟費一般高於

在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申索，鄧家彪議員詢問，若

申索所涉的金額不高 (例如 50,000元或以下 )，當局

會否考慮容許根據《條例》提出的後續私人訴訟入

稟小額錢債審裁處處理。梁國雄議員支持鄧議員的

建議。  
 
10.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回應時表示，

司法機構設立審裁處，作為聆訊和裁定涉及競爭事

宜的案件的專責法庭。《條例》第 110條訂明，後

續 訴 訟 一 般 須 由 審 裁 處 處 理 。 司 法 機 構 已 經 在

《審裁處規則》中提出多項建議，以助減少訴訟人

的訟費。舉例來說，《審裁處規則》第 30條規則訂

明若干事項，當中包括 (a)任何一方可選擇親自行

事； (b)在審裁處的許可下，公司可由董事代表出

庭；及 (c)審裁處將獲賦予保留權力，以准許任何其

他人代表一方出庭。第 30條規則的其中一個目的，

是在適當情況下協助減少訴訟各方的訟費，尤其是

根據《審裁處規則》第 5部提出後續訴訟的各方。

此外，《審裁處規則》建議一般應使用表格，無須

提交狀書等文件。審裁處會就後續訴訟進行指示聆

訊，讓法官可就個別案件決定最合適的程序。(《審

裁處規則》第97條規則 )。司法機構又在《審裁處規

則》中建議，法官應獲授予權力，可按需要在適當

情況下，指示《高院規則》不適用，以加快案件的

處理 (《審裁處規則》第4條規則 )。除此之外，正如

原訟法庭一樣，司法機構亦在《審裁處規則》中建

議，賦權審裁處准許在某些情況下將案件合併，例

如案件出現共通的事實／法律問題、所尋求的濟助

相 若 ， 或 所 尋 求 的 濟 助 是 針 對 相 同 的 被 告 人 ／

答辯人 (《審裁處規則》第9條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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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鑒於香港尚未引入集體訴訟機制，鄧家彪

議員認為，競委會應該為根據《條例》提出申索，

而他們所尋求的濟助是針對相同的被告人／答辯

人的申索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協助，以助他們入稟審

裁處提出集體申索，從而減少其訟費。  
 

 

 

 

 

秘書  

12.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表示，小組委員

會可要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鄧家彪議員在上文

第 9及第 11段所述的建議作出回應，該局是負責

《條例》主體法例的政策局。委員表示同意。委員

又商定，秘書應就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有關集體訴

訟的建議的進展，致函律政司。  
 
 
III. 下次會議的日期  
 
13.  委員商定，下次會議將於 2015年 4月 9日
上午 10時 45分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舉行。  
 
1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3月 27日  



附件  
 

研究有關競爭事務審裁處擬採納的程序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5年 3月 17日 (星期二 ) 
時  間  ：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利益申報 
 

000330 – 
000355 

石禮謙議員  
梁君彥議員  

梁君彥議員申報，他是競爭事務委員會 (下稱
"競委會 ")的委員。  
 

 

選舉主席 
 

000356 – 
000430 

石禮謙議員  
梁國雄議員  
郭榮鏗議員  
 

選舉主席   

與司法機構政務處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431 – 
001735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石禮謙議員  

司法機構政務處簡介其題為 "擬議《競爭事務
審裁處規則》及其他相關規則的參考資料摘
要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4)632/14-15(01) 號
文件 )。  
 
應委員的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同意提供兩
個法律專業團體所提出的意見，以及司法機
構對該等意見的回應。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提 供
資料 (會議紀
要第 6段 ) 
 

001736 – 
003440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2 
司法機構政務處  
梁國雄議員  
石禮謙議員  

司法機構政務處簡介其題為 "競爭事務審裁
處與原訟法庭在程序上的主要差異 "的文件
(立法會CB(4)632/14-15(02)號文件 )。  
 
鑒於根據《競爭條例》 (第 619章 )(下稱 "《條
例》 ")第 110條，任何人因被裁定屬違反行為
守則的作為而蒙受損失或損害，才可提起後
續訴訟。助理法律顧問 2詢問，規定該人亦須
如在原訟法庭提出其他民事申索的原告人
般，將申索陳述書送交存檔 (《競爭事務審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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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處規則》(下稱 "《審裁處規則》")第 93(1)(b)條
規則 )的理據為何。  
 
應委員的要求，為更方便法庭使用者，司法
機構政務處承諾研究提出後續訴訟的程序
及／或所需的資料是否可予簡化。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提 供
資 料 ／ 回 應
( 會 議 紀 要
第 8段 ) 
 

003441 – 
005949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鄧家彪議員  
梁國雄議員  

司法機構政務處簡介其題為 "競爭事務審裁
處、土地審裁處及小額錢債審裁處在程序上
的 主 要 差 異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4)632/14-15(03)號文件 )。  
 
鄧家彪議員建議︰  

 
(a) 若 申 索 所 涉 的 金 額 不 高 ( 例 如

50,000元或以下 )，根據《條例》提
出的後續私人訴訟應可入稟小額錢
債審裁處處理；及  

 
(b) 競委會應該為根據《條例》提出申

索，而他們所尋求的濟助是針對相
同的被告人／答辯人的申索人提供
法律方面的協助，以助他們入稟
審裁處提出集體申索，從而減少其
訟費。  

 
委員商定，應要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鄧家
彪議員的上述建議作出回應，該局是負責
《條例》主體法例的政策局。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須 提
供 資 料 ／ 回
應 (會議紀要
第 12段 ) 

005950 – 
010345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司法機構政務處簡介其題為 "選定的普通法
司法管轄區中適用於競爭案件相關的法院的
規 則 及 程 序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4)632/14-15(04)號文件 )。  
 

 

010346 – 
010412 
 

主席  
秘書  

下次會議的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3月 27日  


